
潢川县财政局文件 
 

 

潢川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监督检查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决定开展潢川县 2023

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督评价范围 

本次监督检查评价工作的主体是对 2023 年在我县区域内从

事政府釆购业务的社会代理机构。监督检查评价工作从名单中随

机抽取代理潢川县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机构作为被监督检查评价



单位，抽取项目范围以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的政府釆购活

动为主。代理机构也可自愿申请参加监督检查评价。 

二、监督评价时间 

监督评价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开始，釆取书面审查、

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监督检查评价内容 

本次监督检查评价工作包括政府釆购代理机构基本情况、内

部管理情况（管理制度和学习培训）、代理项目的执业情况（政府

采购活动和招投标活动全过程，包括采购文件编制、采购方式变

更、进口车品核准、采购信息公告、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政府采

购政策落实、质疑答复等环节）、诚信失信行为等。 

四、有关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对社会代理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是新时期 深化

政府釆购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全县落实“双随机 一公开”的

具体要求，是新形势下优化营商环境，探索监管模式，遵循政府

釆购原则的必然要求。对此，社会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全面落

实相关规定要求，按照“纵向联动、统一标准、分级检查、依法

处理”的原则，确保此次监督评价工作落到实处，为后续的评价

结果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2、精准组织。县财政部门要组织得力人员，明确工作要求，

依法履职尽责，确保监督评价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要严格

履行检查程序，遵守检查纪律，公正廉洁，依法处理违法违规问



题。各被抽查的社会代理机构要认真按照要求准备资料，做好自

查上报工作，评价要真实有效，防止弄虚作假。 

3、总结提高。近年来，我县持续开展了代理机构执业情况

监督检查工作，一些常见问题在工作中仍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此

次监督检查评价工作落脚点虽然不同，但工作内容有所覆盖且涉

及面更广。通过监督检查，全面掌握代理机构在政府釆购活动中

的作用，并以此次检查为契机，总结政府釆购工作中的经验作法

和纠正政府采购领域中的一些常见问题，突出检查结果运用，引

导采购人充分认清自己的主体责任，共同营造良好的政府釆购营

商氛围，促进政府采购活动更加规范、有序发展。                             

 

 

潢川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15 日 

 

 

 

 

 

 

 

 



附件： 

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3.《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4.《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号 

5.《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1 号 

6.《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号 

7.《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豫财购（2019）3号 

 

 


